202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形式审查注意要点

	申请信息与人资格部分

	1
	申请书为必须为 2022年最新版；

	2
	申请人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申请人不具有高级职称且无博士学位，需2名同领域高级职称学术人员推荐；在职研究生申请具有导师同意函；

	3
	在站博士后根据在站时间灵活选择资助期限，不得超过3年；根据学校管理要求，在站博后需向科研院提供博后申请承诺书；在站博士后可申请面上、青年、地区科学基金和部分其他类型（具体以项目指南确定）；

	4
	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申请人要求与依托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5
	依托单位非全职聘用的工作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应当在申请书中如实填写在该依托单位的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和每年的工作时间

	6
	申请人应当根据所申请的项目类型，准确选择“资助类别”“亚类说明”“附注说明”等内容。部分项目“附注说明”需要严格按本《指南》相关要求选择，未要求选择的应当留空。代码务必到二级（4位数）

	申请材料注意要点

	7
	2022年，申请人填写主要参与者时不再列入学生，只需将参与项目的学生人数填入总人数统计表中

	8
	主要参与者个人简历信息采用与申请人相同的在线方式采集。申请人应当通过信息系统邀请主要参与者在线填写个人简历，并上传由系统自动生成的主要参与者 PDF 版个人简历文件。未按要求上传主要参与者个人简历的将无法提交项目申请。（具体见操作手册）

	9
	涉及科研伦理与科技安全（如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的项目申请，申请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并按照相关科学部的要求上传相应附件材料 的电子扫描件

	10
	除特别说明外，申请书中的起始时间一律填写 2023 年 1 月 1 日，结束时间按照各类型项目资助期限的要求填写 20××年 12 月 31 日。

	11
	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均应当使用唯一身份证件申请项目； 申请人在填写本人及主要参与者姓名时，姓名应与使用的身份证件一致；姓名中的 字符应规范；曾经使用其他身份证件作为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获得过项目资助的，应当在申请书相关栏目中说明；

	12
	主要参与者中的境外人员被视为以个人身份参与项目申请，不视为合作单位

	
	

	限项要求

	13
	1.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1项同类型项目，申请当年资助期满的项目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2.连续两年申请面上项目未获资助的申请人，暂停面上项目申请1年；

3.上年度获得面上项目、重点、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不包括集成项目和战略研究项目）、联合基金项目（同一名称）、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项目负责人，本年度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同类型项目；

4.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和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的项目数合计限1项；作为主要参与者申请或者承担各类型项目数量不限。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后，原来作为负责人正在承担的项目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原来作为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项目不计入；

5.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申请和正在承担以下类型项目（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总数合计限为 2 项，作为参与者正在承担的2019年（含）之前批准资助的项目不计入总数范围，2020年（含）以后批准（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项目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6.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时不限项；正式接收申请到自然科学基金委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以及获得资助后，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7.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同年申请和参与申请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数量合计限1项；

8.青年科学基金、优青、杰青、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同类型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仅能获得1次资助；

9.申请管理学部和作为负责人申请国社科项目，只能选择一个；近5年获得国社科（2017年1月1日）
未结题的不得申请，已经结题需上传结题证书；

	年龄限制

	14
	青年基金
	男性：1987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1982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

	
	优青
	男性：1984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1981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

	
	杰青
	1977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

	合作单位信息

	15
	有合作单位的，合作单位信息填写的合作单位名称与合作单位公章一致


	16
	申请项目的合作单位未超过 2 个（申请人与参与者不是同一单位，参与者所在单位即视为合作单位）；合作研究的申请人和合作方主要参与者应当根据各自承担的研究任务分别编制预算（简称分预算），经所在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后，由申请人汇总编报预算（简称总预算）；且需要明确经费是否外拨，外拨金额与方式；

	经费预算编报

	17
	请仔细阅读“预算编报须知”并严格参照《项目指南》中各学科处预期资助强度填写直接经费；包干制项目无需编制预算；预算制项目按照设备费、劳务费、业务费三大类；

	报告正文部分

	18

正文部分
	申请书按所报项目类别正文提纲撰写，无遗漏；正文部分请勿删除“报告正文”这四个字，请勿删除或改动下述提纲标题及括号中的文字。

	
	正文及简历中出现的参考文献书写规范、列出所有作者、论著题目、期刊名或出版社名、年、卷（期）、

起止页码等。

	
	年度研究计划时间应与基本信息表研究期限一致，为 2023年1 月-20**年12 月，且中间不能间断；

	
	正在承担的与本项目相关的科研项目：请按提纲要求注明项目的名称和编号、经费来源、起止年月、与本项目的关系及负责的内容等；如无，则在该栏目填“无”。

	
	申请人同年申请不同类型项目的须在申请书中列明：同年申请的其他项目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信息，并说明申请项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具有以下情况的，应在个人简历部分注明：

1.同年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各类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

2.与正在承担的各类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

	附件材料

	19
	高级以下职称、且未获得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须提供 2 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同行专家推荐信（见基金委模板），推荐者亲笔签名，且注明推荐人的工作单位、专业、职称、联系方式。

	20
	在职研究生提供导师同意函（见基金委模板），导师不得同时出具推荐信。

	21
	依托单位非全职聘用的境内外人员的聘任合同复印件和相关说明材料。

	22
	涉及医学伦理学的研究项目，提供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单位的伦理委员会提供的证明。对于如利用基因工程生物等开展的研究工作，要求写明来源。如需要由其他实验室赠予，需提供对方同意赠予的证明，并电子化后作为附件上传。   

	其他注意事项

	
	严格遵循科研诚信：

1.科学基金项目应当由申请人本人申请，严禁冒名申请，严禁编造虚假的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 
2.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应当如实填报个人信息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同时，申请人还应当对所有主要参与者个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严禁伪造或提供虚假信息。 
3.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填报的学位信息应当与学位证书一致；学位获得时间应当以证书日期为准。 
4.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应当如实、准确填写依托单位正式聘用的职称信息，严禁伪造或提供虚假职称信息。 
5.无工作单位或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申请人应当在申请书基本信息表中如实填写有关信息，严禁伪造信息。 
6.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应当如实、规范填写个人履历，包括详细列出各时间段对应的职称，严禁不写中间职称只写最高职称，如“1986 年至今教授”，严禁伪造或篡改相关信息。 
7.申请人应当如实填写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姓名，不得错填漏填。



